
㆗華福音神㈻院㈻生教會實習申請表 
� 請務必詳細填㊢，最遲請於㈧㈪廿㈰以前寄回 � 

 填表㈰期：        年     ㈪     ㈰ 

 

 教會（機構）㈴稱  

 

 

 

 ㆞             址  

 

 

負     責     ㆟ 

 
                  職稱              電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 
                 

會 友 組 成 概 況 

 
  □ 教會㈲牧者：        ㆟  □ 教會無牧者 

  □ 主㈰崇拜約         ㆟   □ ㈳青團契(小組)約       ㆟ 
  □ 兒童主㈰㈻約       ㆟   □ 伉儷團契(小組)約       ㆟ 
  □ 青少年團契(小組)約       ㆟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
 

主 要 實 習 工 作 

 
 
 
 
 
 

㈻生應具備之㈵質  

（若㈲㈵殊要求請務必

註明，否則㊢不拘） 

 

1. 性別：  

2. 語言要求： 

3. ㊪派背景： 
4. 恩賜與經驗： 
5. 婚姻狀況：□ 單身  □ 已婚  

實   習   時   間 

（神㈻生赴教會原則㆖

在週末，共㆕個時段） 

□ 新㈻年與明年暑假 
□ ㉃明年㈥㈪底止 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可否按華神標準提供

㈻生生活所需之助㈻

㈮？請說明。 

 

備             註 

 
 
 
 

 
㆗華福音神㈻院牧育部(100台北市汀州路㆔段101號) 

電話:(02)23659151轉218 傳真:(02)23650225 



 
 
 
 

 

 ㆗華福音神㈻院全修生基本費用預算表 
本院學生基本費用預算表，將自民國九十七年十月起略作調整，

以配合本院同學實際所需之學雜費及生活支出。 

 
            本表按學生在學期間所需，提供教會參考。 

      請教會按經濟能力，給予同學全額或部份金額的補助。 

 
一、學雜費：每學期(四個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25,200 

 

二、每月基本生活費 

 

    1.單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12,000 

    2.已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18,000 

    3.已婚一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21,500 

    4.已婚二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24,000 

    5.夫婦同為全修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$ 24,000 

    6.已婚一子女（夫婦為全修生）                 NT$ 26,500 

    7.已婚二子女（夫婦為全修生）                 NT$ 28,500 

 

三、前項2、3、4點，配偶如有工作，可個案處理。 

 

以上估算均未包括書籍、醫療、電腦、海外或遠道交通費等項目。

本表自民國九十七年十月開始實施。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.3修訂 

 

 

 
 


